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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 安 市 文 物 局
西安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
西安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

文件

市文物发〔2025〕224号

西安市文物局 西安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
西安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

关于印发《西安市基本建设工程考古工作规范
（试行）》的通知

各区、县人民政府，西咸新区管委会，各开发区管委会，市级各有

关部门：

《西安市基本建设工程考古工作规范（试行）》已经市政府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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意，现印发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
（此件不公开）

西安市文物局 西安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

西安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

2025年 12月 1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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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安市基本建设工程考古工作规范（试行）

第一章 总则

第一条 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》《陕西省文物

保护条例》等法律法规，为进一步提升我市基本建设工程考古调

查、勘探和发掘工作的科学性和有效性，在确保地下文物安全的

前提下，有力保障基本建设工程，结合实际，制定本规范。

第二条 基建考古工作由市文物局组织管理，严格落实“先

考古、后出让”制度，按照“既有利于文物保护，又有利于基本

建设”的原则，统筹处理文物保护和工程建设的关系。

第三条 目前西安地区负责基本建设考古工作的发掘资质

单位主要是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和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。上

述单位按照市文物局的要求和土地储备机构、项目实施单位的委

托，开展调查、勘探、发掘等各项工作。

第四条 各区县人民政府、西咸新区管委会、各开发区管委

会承担辖区内文物安全主体责任；各区县、西咸新区管委会、各

开发区管委会的文物部门和用地单位、建设单位承担文物安全管

理责任，并会同考古发掘单位做好相关工作，为考古调查、勘探、

发掘创造良好条件和安全环境。

第二章 加强统筹管理

第五条 市文物局根据文物普查成果和考古资料，动态完善

“西安市文物考古地理信息系统”数据库，形成全市“考古一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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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”，与国土空间详细规划相衔接，指导项目选址和考古管理工

作，并与相关部门信息共享。

第六条 市文物局组织考古发掘单位依据市资源规划局提

交的年度土地征收储备供应计划和考古需求任务，提前梳理文物

资源分布情况，组织开展核查工作，并及时向相关单位反馈意见。

第七条 市文物局根据地下文物分布和用地选址情况，组织

考古发掘单位分阶段开展考古调查、勘探、发掘工作，并对考古

调查、勘探、发掘工作方案和工作报告进行审查，分类分阶段出

具供地意见。

第八条 市文物局应组织专家对重要的考古发掘工作方案

进行研判。

第九条 市文物局负责监督考古发掘单位和考古发掘劳务

服务单位，科学配置考古力量，提高工作效率。

第十条 市文物局指导土地储备机构、项目实施单位和考古

发掘单位，定期对考古劳务服务单位进行培训、评价、考核。考

核不合格的，不得再次参与相关工作。

第十一条 市文物局指导考古发掘单位对考古过程中发现

的出土文物登记造册、妥善保管，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

护法》有关规定及时移交国有收藏文物的单位收藏，推动珍贵出

土文物有效利用。

第十二条 市文物局会同发改、财政等部门研究制定基本建

设考古调查、勘探、发掘服务指导价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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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章 分阶段组织实施

第十三条 考古工作按照年度土地征收储备供应计划有序

开展。各级土地储备机构、项目实施单位在确定土地征收储备供

应计划前，应先征求区县文物部门选址审查意见。市资源规划局

于年初向市文物局提交年度土地征收储备供应计划，便于市文物

局提前介入，科学安排考古工作。如有调整，应及时告知市文物

局，并附相关资料。

第十四条 调查。土地储备机构、项目实施单位向市文物局

提交考古调查申请。市文物局依据考古调查申请，组织考古发掘

单位结合历史资料实施考古调查工作并出具《调查工作报告》。

经调查评估，未发现地下文化遗存的，市文物局可出具供地意见。

第十五条 勘探。经考古调查，发现存在或可能存在地下文

化遗存的，由市文物局组织申请单位与考古发掘单位签订考古勘

探协议。考古发掘单位应根据《调查工作报告》、项目设计方案

或建设总平面图等资料，结合现场情况，研究编制《勘探工作方

案》并报市文物局审定。申请单位应做好拆迁、清表等工作，为

勘探工作提供条件。考古发掘单位组织勘探队伍实施勘探，出具

《勘探工作报告》。对铁路、公路、城市轨道交通及电力设施等

跨区域线性工程，仅对挖掘施工区域开展考古勘探，架空区域可

不开展考古勘探；对城市轨道交通等项目地下盾构部分低于文化

层的、现代河道漫滩和岩石山地等特殊地质地貌、依照规划保留

的建（构）筑物、建设范围不超过原建筑物区域和地基深度的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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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建筑物地基已下挖至生土层的，可不开展考古勘探。

申请单位和考古发掘单位应将《勘探工作报告》报市文物局。

经勘探，未发现地下文化遗存的，市文物局可出具供地意见；发

现存在少量地下文化遗存的，但经研判不涉及文物保护单位、未

定级不可移动文物且出现重要考古发现可能性较小的，市文物局

可直接出具供地意见或“带条件”供地意见，可要求项目单位结

合工程建设配合开展相关发掘工作，市文物局、供地单位、考古

勘探发掘单位应与项目建设单位建立联系协调机制并加强现场

监督和指导；必须进行考古发掘的，应先完成考古发掘后再出具

供地意见。

第十六条 发掘。原则上由承担勘探的考古发掘单位承担发

掘工作，由市文物局组织申请单位与考古发掘单位签订考古发掘

协议。考古发掘单位依据《考古勘探工作报告》，根据地下文物

遗迹类型、分布范围、埋藏深度、技术条件以及基建工程要求等

情况，编制《发掘工作方案》，明确发掘范围及工作量，测算发

掘技术及劳务费用，报市文物局审核。对项目用地内发现地下文

化遗存，但依规划或建设方案不进行开挖建设的区域，可暂不开

展考古发掘。《发掘工作方案》审批后，申请单位按照《发掘工

作方案》确定考古劳务服务单位。发掘结束后，申请单位和考古

发掘单位向市文物局提交《发掘工作报告》。

第十七条 行政许可。已完成考古调查或勘探且未发现地

下文化遗存并取得文物部门供地意见的用地，市资源规划局可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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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供地，办理《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》。对市文物局出具“带条

件”供地意见的用地，市资源规划局可依法供地，办理《建设用

地规划许可证》，并要求建设单位在建设过程中配合完成必要的

勘探或发掘工作。勘探或发掘发现重大历史遗迹和文化遗存用地

应先停止供地，根据文物部门意见另行研究土地利用方案。

第四章 配合和保障

第十八条 土地储备机构、项目实施单位在提交考古调查申

请时，应提供地块四至范围、用地红线、权籍调查、地下管网、

规划条件以及地块现状地形图、遥感影像图、现场照片等基础测

绘资料，并应在勘探工作前完成拆迁、清表等勘探、发掘保障条

件。土地储备机构、项目实施单位应根据发掘方案确定劳务服务

队伍，协同做好劳务服务、安全保卫、支护加固等配合工作。

第十九条 土地储备机构、项目实施单位承担考古调查、勘

探、发掘工作经费。市土地储备中心根据年度土地征收储备供应

计划和考古计划安排考古调查经费，纳入全市土地储备专项资金

管理，并计入相应地块土地开发成本。勘探、发掘费用分别由各

级土地储备机构和项目实施单位支付，并计入土地征收储备开发

成本。地块拆迁、清表等其他费用不得计入考古工作经费。

第二十条 各区县、西咸新区管委会和各开发区文物部门负

责对已发现但未发掘的地下文化遗存明确管理要求，做好日常巡

查，指导建设单位落实保护管理责任，采取必要措施，确保文物

安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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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十一条 建设单位对施工过程中新发现的地下文化遗

存应第一时间报告文物部门，文物部门指导考古发掘单位编制抢

救性发掘方案并组织实施。

第五章 工作时限

第二十二条 土地储备机构、项目实施单位提交考古调查申

请后，考古发掘单位应在 7日内出具《调查工作报告》，无需勘

探的，市文物局直接出具供地意见；需开展勘探的，勘探面积不

足 5万平方米的，原则上 20日内完成，面积 5万平方米以上 20

万平方米以下的，原则上 30日内完成，面积超过 20万平方米的，

原则上 50日内完成，并及时出具《勘探工作报告》。对无需发

掘的用地市文物局直接出具供地意见；需开展发掘的，原则上不

超过 2个月完成，最长不超过 6个月，特殊情况可适当延长。考

古发掘结束后，15个工作日内提交《发掘工作报告》。

第六章 附则

第二十三条 对历史用地需建设但尚未完成考古调查、勘

探、发掘的参照本规范执行，由各区县政府、开发区管委会资源

规划、文物部门分别报市资源规划、文物部门会商办理。

第二十四条 本规范自发布之日起施行，已发布的市级考古

管理工作相关文件与本规范不符的，按此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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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XX（年度）土地征收储备供应计划清单

序号 所属区县 地块名称 地理位置 地块四至 用地面积 地块现状 供地时间 调整意见

1 **区
xx地块单元、地块

编号

2

3

4

5

6

7

8

9

10

11

12

1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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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考古调查申请和评估意见表（样表）
项目地块 （×××区、×××街道、×××地块编号）

地块四至范围 占地面积 m
2

地块

规划用途

需提供相关资料
用地红线□ 权籍调查□ 地下管网□ 规划条件□ 地块现状地形图□ 遥感影像图□ 现场照片□

属地文物部门意见□

地块现状描述 描述目前处于状态或者种植情况及地面附着物情况

申请单位
***土地储备机构（加盖公章）

***项目实施单位（加盖公章）
联系人

联系电话

评估意见

未发现古代文化遗存□ 发现地下文化遗存□ 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（加盖公章）

出具供地意见□ 需开展文物勘探工作□ 西安市文物局（加盖公章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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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

文物勘探和评估意见表（样表）
项目地块 （×××区、×××街道、×××地块编号）

地块四至范围 占地面积 m
2

地块

规划用途

需提供相关资料 用地红线□ 权籍调查□ 地下管网□ 规划条件□ 地块现状地形图□ 遥感影像图□ 现场照片□

地块现状描述
描述目前处于状态或者种植情况及地面附着物情况

申请单位

***土地储备机构（加盖公章）

***项目实施单位（加盖公章）
联系人

联系电话

评估意见

未发现文化遗存□
发现少量一般

文化遗存□
发现丰富、重要文化遗存□ 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（加盖公章）

出具供地意见□
出具“带条件”

供地意见□
完成考古发掘后再出具供地意见□ 西安市文物局（加盖公章）



- 12 -

附件 4

考古发掘和评估意见表（样表）

项目地块 （×××区、×××街道、×××地块编号）

地块四至范围 占地面积 m
2

地块

规划用途

需提供相关资料 用地规划设计图□ 地下管网□

地块现状描述 描述目前处于状态或者种植情况及地面附着物情况

申请单位

***土地储备机构（加盖公章）

***项目实施单位（加盖公章）

联系人

联系电话

评估意见

无重要考古发现□ 重要考古发现□
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

（加盖公章）

出具供地意见□ 采取必要保护措施□ 西安市文物局（加盖公章）



西安市文物局办公室 2025年 12月 1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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